附件二

上海海洋大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说明
1． 测试项目与成绩评定
(1) 测试项目

1、 身高标准体重指数；

2、 台阶试验指数；

3、 肺活量体重指数；

4、 立定跳远指数；

5、 握力体重指数。

(2) 成绩与等级评定
1、 成绩计算

学生体测成绩 = 身高标准体重成绩*0.10 + 台阶试验成绩*0.30 + 肺活量体重指数成绩*0.20 + 立定跳远成绩*0.20 + 握力体重指数成绩*0.20。   

其中：
（1） 身高标准体重：由身高、体重测试仪测定数据，对照身高标准体重评分表评定成绩；

（2） 台阶试验：评定指数=踏台上、下运动的持续时间（秒）*100/2*（3次测定脉搏的和），对照评分标准评定成绩。

（3） 肺活量体重指数=肺活量/体重，对照评分标准评定成绩；

（4） 立定跳远成绩：由立定跳远测试仪自动测量跳远距离，对照评分标准评定成绩。

（5） 握力体重指数=握力/体重*100，对照评分标准评定成绩。

2、等级评定

（1） 90分以上为优秀；

（2） 75分-89分为良好；

（3） 60-74分为及格；

（4） 59分及以下为不及格。
2． 免测、缓测和补测
(1) 学生可申请免测或缓测，申请条件如下：

1． 以下两种情况的学生可以申请免于测试：

（1） 患有疾病，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不宜参加体测的学生；
（2） 残疾学生。
2． 因病或其他客观原因不能如期参加测试的学生可申请缓测。

申请程序：
（1） 填写《免(缓)予执行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测试申请表》，提交本人所在学院；
（2） 学生所在学院审核后，移交人文学院审核；
（3） 人文学院审核后，送教务处复核、备案。

3． 缓测时间由教务处统一安排，与补测同时进行。

(2) 补测

  学年测试成绩“不及格”者，在本学年度可以参加补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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